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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1 學年度「特色英語影片徵選」比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2030 雙語政策計畫」暨「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語教學實施要點」。 

二、嘉義縣 111 學年度「雙語政策－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貳、 目標： 

一、透過拍攝英語主題影片介紹以加強學生英語口說能力，並將英語及日常生 

    活情境連結，訓練思考並提升本縣國中小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二、以團體拍攝影片方式，融入各種議題及戲劇，使更多學生得以參與，並藉  

    由團隊合作達成寓教於樂之目的。 
參、 實施辦法 

一、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嘉義縣英語暨雙語教學資源中心 

二、參加對象：縣內各公私立國中小，每校至少送乙件、至多送三件作品。 
三、徵選送件時間：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 

四、實施內容： 
(一) 參賽以組隊方式報名：每組 4~6 名學生（含演出者與幕後工作學生，

影片入鏡人數不限）。 
(二) 影片拍攝主題：以「學校特色」為主題，拍攝 5 分鐘短片，本學年度

影片內容為各校之特色呈現。 
(三) 影片呈現方式：以短劇、對話、訪談或其他等形式，介紹或行銷「學

校特色」方式進行拍攝。(不得以學校招生影片逕行後製)。 
(四) 拍攝地點：以在學校校園內為原則，另可視內容需求適度剪輯融入符

合影片主題之學校其他照片或影片。 
(五) 各校拍攝影片之防疫措施請遵守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規

範。 
(六) 請校內科技領域教師協助學生編輯影片及後製。 

五、作品規格： 
(一) 檔案大小以 800mb、檔案格式為 MP4 為限，拍攝器材及剪輯軟體不

拘，唯畫質需在 1080P(含)以上，並且可清楚聽見學童錄製之聲

音內容，如檔案大小超過規範、影片檔案受損、無聲音、無內容，

則視為未完成繳交，不予以評分。 

(二) 影片長度為 4 分 30 秒~5 分 30 秒(含片頭、片尾)。 
(三) 影片語言為英文，影片內出現語言文字內容可視需求自行上字幕， 
    無須上逐字稿。 
(四) 需於片頭載明主題內容及校名(勿掛載學童姓名及指導老師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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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音樂及影像之使用，請確實遵守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如涉及侵

權，需自行負責。 

六、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期限：自 111 年 11 月 14 日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 
(二) 報名方式：填寫附件之報名表件，於期限內上傳完畢。 
(三) 國小組依學校學生人數由承辦單位酌分組比賽；國中組不分組。 
(四) 各參賽隊伍務必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五)前，提供檔案傳送至「各校

專屬之雲端空間」（各校雲端連結，將於 12月 1 日前個別寄至各校公

務信箱） 
肆、 甄選方式： 

一、作品評選標準為下： 
(一)主題內容 30％ (劇本、主題、整體呈現) 
(二)英語表達 40％ (英語發音、流暢度) 
(三)創意表現 15％ (取景、觀點、運鏡、演出) 
(四)技巧呈現 15％ (攝影、剪輯、燈光、配樂) 

二、得獎名單預計於 112 年 1 月 20 日前公布於英雙中心 FB 粉專及網站

(https://ebtrc.cyc.edu.tw/)。 

伍、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各隊伍特色英語影片徵選由本府外聘評審評選後，依據「嘉義縣國民中小

學校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予以獎勵。 

二、獎項標準: 

依照評分之高低分別以等第成績呈現，平均分數在 90 分(含)以上者列為

「特優」，85分(含)以上未達 90分者列為「優等」，80分(含)以上未達 85

分者為「甲等」。 

三、指導老師至多指導一隊，每部作品最多可有兩名指導老師，依據嘉義縣國

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指導學生獲特優者記嘉獎貳次、獲優等

者記嘉獎乙次、獲甲等者發給獎狀乙紙。教師敘獎以學生獲獎最高額度為

原則，一隊為限。 
四、獲特優獎項之作品將公告於本縣英雙中心之網站供觀摩學習之用。 

陸、經費來源：經費由國教署補助縣府支應。 

柒、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